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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

使用次

數周期

使用次數

*400元/面

實際使

用次數

應繳

使用費
保證金

合計

金額
使用次數

*2400元/場

實際使

用次數

應繳

使用費
保證金

合計

金額

週一 13 13 5200 1000 6200 13 13 31200 5000 36200

週二 13 13 5200 1000 6200 13 13 31200 5000 36200

週三 13 12 4800 1000 5800 13 13 31200 5000 36200

6/4畢典場佈
(停二樓羽球場.四

樓籃球場照常)

週四 13 13 5200 1000 6200 13 13 31200 5000 36200

週五 13 13 5200 1000 6200 13 13 31200 5000 36200

週六 13 12 4800 1000 5800 13 13 31200 5000 36200

5/24愛管弦事
(停二樓羽球場.四

樓籃球場照常)

週日 13 13 5200 1000 6200

合計 91 89 78 78   

3.籃球場為全場以2小時為單位收費2,400元整，乘以使用次數收費，及保證金5,000元，租約期滿無息退

還保證金。

5.租用場地保證金或臨時停館費用均以匯款方式退還，申請時請務必檢附申請人(或法人代表人)金融帳

戶影本。原第1季承租人續租第2季時，不需再繳帳戶影本。

未租借

備註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114年第2季(4-6月)場地租借使用費一覽表

籃球場

1.本場地開放租借使用權利自114年4月1日起至114年6月30日止，收費以"季"為單位。

羽球場

2.羽球場每場次以2小時為單位收費，每場每面使用費用為新台幣400元整，乘以使用次數收費，及保證

金1,000元，租約期滿無息退還保證金。

4.原第1季承租人續租第2季時，原繳保證金展延，不需再繳保證金。


